附件2
德宏州健康县城建设数据评价主要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牵头单位

	健康环境
	1.卫生县城
	（1）国家卫生县城达标
	≥760分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2.空气质量
	（2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
	≥90%
	州生态环境局

	
	
	（3）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
	0
	

	
	3.水质
	（4）县（市）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
	100%
	

	
	
	（5）城市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
	≥95%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

	
	
	（6）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
	≥70%
	州水利局、州卫生健康委

	
	4.垃圾处理
	（7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
	100%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

	
	5.其他相关环境
	（8）公共厕所设置密度
	≥5座/平方公里
	

	
	
	（9）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
	≥12平方米
	

	
	
	（10）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
	≥90%
	

	
	
	（11）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
	≥70%
	州农业农村局

	
	
	（12）农村自来水普及率
	≥70%
	州水利局

	
	
	（13）建成区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的密度
	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C级要求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14）国家卫生乡镇
	至少1个
	

	健康社会
	6.社会保障
	（15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
	≥95%
	州医保局

	
	
	（16）职工基本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
	≥85%
	

	
	
	（17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
	≥70%
	

	
	
	（18）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
	≥55%
	州民政局

	
	
	（19）新建居住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
	100%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

	
	7.健身活动
	（20）城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
	≥2.6平方米
	州教育体育局

	
	
	（21）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
	≥2.8名
	

	健康社会
	8.职业健康
	（22）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服务覆盖率
	≥90%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23）接尘工龄不足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度报告总例数比例
	持续下降
	

	
	9.食品安全
	（24）食品抽检量每千人批次
	≥4批次
	州市场监管局

	
	
	（25）餐饮服务等级评定年度得分
	≥75分
	

	
	10.文化教育
	（26）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
	35%—40%
	州教育体育局

	
	
	（27）配备专（兼）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
	≥80%
	

	健康服务
	11.健康产业
	（28）健康服务业总规模（亿元）
	持续增加
	州统计局

	
	12.卫生资源
	（29）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
	≥3.1名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30）每万人口拥有公共卫生人员数
	≥1名
	

	
	
	（31）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
	≥7.5张
	

	
	
	（32）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老年医学科比例
	≥60%
	

	
	
	（33）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例
	≥85%
	

	
	
	（34）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
	≤25%或持续降低
	

	
	13.妇幼卫生服务
	（35）0—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
	≥90%
	

	
	
	（36）孕产妇系统管理率
	≥90%
	

	
	
	（37）产前筛查率
	≥80%
	

	
	
	（38）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
	≥98%
	

	
	
	（39）以县为单位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覆盖率
	100%
	

	
	14.精神卫生管理
	（40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
	≥85%
	

	
	
	（41）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
	≥23.75%
	

	
	
	（42）精神科执业（助理）医师
	≥4名/10万人
	

	
	15.中医中药服务
	（43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占比
	≥30%
	

	
	16.急救服务
	（44）千人口献血率
	≥15‰
	

	
	16.急救服务
	（45）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、普及人数
	每年新增1万—1.5万
	州红十字会

	健康人群
	17.传染病防治
	（46）甲、乙类传染病发病率
	呈下降趋势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18.慢性病防治
	（47）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
	≥70%
	

	
	
	（48）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
	≥70%
	

	
	
	（49）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
	≤209/10万
	

	
	
	（50）70岁及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
	≤8.9/10万
	

	
	
	（51）30—70岁人群因心血管疾病、癌症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
	呈下降趋势
	

	
	19.健康水平
	（52）人均预期寿命
	逐年提高
	

	
	
	（53）婴儿死亡率
	≤4.5‰
	

	
	
	（54）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
	≤6.5‰
	

	
	
	（55）孕产妇死亡率
	≤12/10万
	

	
	
	（56）城乡居民达到《国民体质测定标准》合格以上人数比例
	≥90.3%
	州教育体育局

	健康文化
	20.健康氛围
	（57）突出健康文化建设，加强舆论引导、政策解读和健康知识科普宣传
	—
	州文明办

	
	
	（58）有志愿服务时间记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
	≥50%
	州民政局

	
	21.健康行为
	（59）经常参加锻炼人口比例
	＞38.5%
	州教育体育局

	
	22.健康素养
	（60）居民健康素养水平
	≥23%或持续提升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61）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
	≥15%
	州生态环境局

	细胞工程
	23.健康细胞
	（62）健康家庭
	≥440户
	州妇联、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63）健康企业
	≥25家
	州卫生健康委

	
	
	（64）健康村
	≥30个
	

	
	
	（65）健康乡镇
	≥5个
	

	
	
	（66）健康学校
	≥5家
	州教育体育局

	
	
	（67）健康机场
	≥1个
	芒市机场


注：附件2中所列67项指标为我州健康县城建设主要考核指标，未包含附件3—9的7个子方案中提及的全部指标。本方案所提及的指标均需按时按质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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